
— 1 —

丽民〔2022〕27 号

丽水市民政局等 3家部门关于印发
《关于办好建成康养联合体 20 家民生实事的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、卫生健康局、财政局、南明山街道办事

处：

现将《关于办好建成康养联合体 20 家民生实事的实施方案》

予以印发，请抓好落实。

丽水市民政局 丽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丽水市财政局

2022 年 5月 9日年月日年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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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办好建成康养联合体 20 家
民生实事的实施方案

“完善养老助老服务体系”是经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票决确

定的 2022 年全市十方面民生实事项目之一，“建成康养联合体

20 家”为其实事内容。为确保该项民生实事顺利推进、高质量

完成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关于建设标准、进度标准和满意度标准

（一）建设标准。

1.定义。康养联合体是指依托养老或者康复机构，整合康复

医师、康复治疗师、康复护士和护理员资源，为老年人提供个性

化、专业化康复护理服务的机构。

2.年度任务目标。2022 年全市建成康养联合体 20 家，其中

开发区 1 家、莲都区 2 家、龙泉市 2 家、青田县 3 家、云和县 2

家、庆元县 1 家、缙云县 3 家、遂昌县 3 家、松阳县 2 家、景宁

县 1 家。

3.建设方式。市县级康养联合体以大中型养老机构为主体，

依托医疗机构，为老年人提供稳定期康复、出院后护理等服务。

乡镇级康养联合体以乡镇（街道）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为主体，联

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，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、专业化康养服务。

4.补贴标准。根据省民政厅《市（县）级和乡镇（街道）级

康养联合体建设规范》（征求意见稿）进行布局建设，通过县级

民政部门组织验收后，采用以“以奖代补”的方式，市（县）级

和乡镇（街道）级康养联合体可分别按每家 10 万元和 5 万元的



— 3 —

标准给予补贴，有条件的地方可适当提高补贴标准。建设补贴主

要用于康养联合体的各类功能用房改造、装修装饰、标示标牌及

设施设备采购等。康养联合体建设所需资金，由各地统筹省级现

代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、本级资金安排解决。

5.考核验收标准。

（1）按照《市（县）级和乡镇（街道）级康养联合体建设

规范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在养老服务机构内建设相应的康复区域。

以实地查看为准。

（2）与医疗机构、康复机构建立康养联合机制。以签订合

作协议为准。

（3）根据老年人康复需求，配备具备专业能力的康养服务

人员不少于 3 类。包括但不限于康复医师、中医针灸推拿医师、

精神科医师、康复治疗师、心理治疗师、心理咨询师、护士（康

复）、社会工作者、养老护理员、家庭护老者和家庭签约医生等。

以劳务合同及工资单或签订合作协议及服务人员专业资格证书

为准。

（4）根据老年人康复需求，配备不同康复器械不少于 3 种，

包括运动治疗类、作业治疗类、理疗康复类等，制定收费标准、

服务标准和服务流程。以现场查看为准。

（5）开展实质康养服务。以服务案例和服务记录为准。

（二）进度标准。

1.进度 20%：确定项目建设点位，以基础信息录入系统为准。

2.进度 40%：制定实施方案及落实建设资金保障，方案以县

（市、区）民政局审核确认为准。

3.进度 60%：完成康复场所建设，以器械采购验收记录单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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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照片为准。

4.进度 80%：建立康养联合体康复养老专业化队伍，以签订

劳务合同或签订合作协议及提供专业资格证书为准。

5.进度 100%：开展康养服务，以服务案例及项目完成信息

录入民生实事系统为准。

（三）满意度标准。

民生实事项目完成后，在民生实事项目现场设置群众反馈评

价二维码，同时市、县民政部门采取电话抽查、随机暗访等方式

了解实事满意度情况。

二、实施计划

4 月底前，确定年度建设项目点位。

5 月 30 日前，制定实施方案，确定项目实施单位，启动康

复场所建设。

9 月底前，完成康复场所建设，并建立康养联合体康复养老

专业化队伍。

10 月 15 日前，开展康养服务。

上述工作计划的完成时间均为底线要求，结合市委、市政府

年度综合考核，在确保项目质量、群众满意的前提下，鼓励各地

加快项目建设进度；民生地图中项目平均进度应不小于时间进度

（月度数/12*100%）。

三、组织领导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康养体系建设，是我省打造“幸福颐

养标杆区”的重要工程，各地要高度重视，建立由市县两级政府

分管领导牵头抓总、市县部门主要领导具体负责的工作机制，明

确专人负责，倒排工作计划，为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提供组织保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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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实形成齐抓共管良好局面。

（二）明确工作职责。市民政局负责全市督促指导、考核指

标和责任分解。相关责任单位根据单位职责配合做好民生实事项

目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开发区严格按照实施方案抓好民生实事项

目责任落实，做好资金保障，及时掌握民生实事进展情况，全力

以赴加快项目建设进度，确保民生实事项目高质量完成。

（三）加强信息报送。建立进度报告制度，每月 25 日前由

各县（市、区）民政部门、南明山街道安排专人向市民政局报送

项目进展情况及问题。市民政局每月公布民生实事进展动态分

析，提出进度预警信息。

抄送：市人大办、市府办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丽水经济开

发区管委会。

丽水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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